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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2024）浙0106民初331号

葛志松：本院受理原告麻振清诉被告葛志松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4）浙
0106民初331号民事判决书、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4）浙0205民初60号
吴立艳：本院受理原告张亮与被告吴立艳信息网络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4）浙0205民初6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上述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4)浙0382民初345号

黄素芬:本院审理原告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与林丹、林道焱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
浙0382 民初345号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文书上网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
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本案定于2024年4月29日10时30
分在本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1410号
金华美中美置业有限公司、施丽瑛、吕泽亮：本院受

理原告颜银土与被告高云忠、金华美中美置业有限公司、施

丽瑛、吕泽亮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依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723民初1410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一、原告颜银土与被告金华美中美
置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6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解除，二、被告金华美中美置业有限公司、高云忠于判决生效
后10日内支付原告颜银土7710000元．三、驳回原告颜银
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575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81225元，由原告颜银土负担16906元，由被告金华美中
美置业有限公司、高云忠负担64319元，限本判决生效后7
日内交纳。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4）浙0723破8号
本院于2024年3月11日裁定受理了浙江荷嘉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浙江荷嘉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在2024年4月18日前向管理人浙江今日律
师事务所申报债权（联系电话：何律师18767121599、徐
律师15858913310）。浙江荷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股东等高级管理人员应在2024年4月10日前
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和债权
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
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本院定于2024年4月24
日（星期三）上午10时整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22号
深圳市源盛森电子有限公司、韦媛媛：本院受理原

告义乌市蝶然针织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源盛森电子

有限公司、韦媛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们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4）浙0782民初22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案件交纳
诉讼费用通知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35号
洛阳市荣威锁业制造有限公司、张荣军、朱娈霞：

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树锋五金厂与被告洛阳市荣威锁业
制造有限公司、张荣军、朱娈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们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需公告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4）浙0782民初35号民事判决书
和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112号
义乌市谢亿服饰有限公司、林俊连、谢东升：本院

受理原告骆志仁与被告义
乌市谢亿服饰有限公司、
林俊连、谢东升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浙0782民初
112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缴费通知书，判决主文如下：一、
被告义乌市谢亿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
付原告骆志仁货款人民币867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
2024年1月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二、被告林俊连、谢东升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骆志仁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2087元，由原告骆志仁负担119元，由被告义乌市谢
亿服饰有限公司、林俊连、谢东升负担1968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义乌市谢亿服饰有限公司、林俊连、谢东升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229号

陈春辉：本院受理原告李香菊与被告陈春辉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需公

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4）浙0782民初229号民事判
决书和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2民初917号
苏晓田：本院受理原告陈斌与被告苏晓田、王昭晖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浙0782民初917号民
事判决书和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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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证券化不良贷款处置公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证券化不良贷款处置公告
交诚 2021 年第二期不良资产证券化信托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的 2 户

企业债权,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接受委托，拟对《债权清单》所
列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支付价款并承担购买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
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陆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83881
电子邮件：lu.k@bankcomm.com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谢经理，0571-87216309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剧院路1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2024年3月20日
债权清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24年2月28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债务人名称

台州市路桥建庆果品有限公司
绍兴市大唐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

36,705,000.00
980,000.00
37,685,000.00

利息

13,959,192.67
273,256.43
14,232,449.10

垫付费用

178,000.00
10,000.00
188,000.00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保证

其中
保证情况

夏宝平、林亦芳
浙江盛世拍卖有限公司、浙江宁远塔桅制造有限公司、边佳勋、赵国英

质押情况
无
无

抵押情况
台州市路桥建庆果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台州市路桥区路北街道赵王村房地产抵押
无

所在地
台州
/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债务人名称

浙江镜宇再生物资有限公司

杭州临安五交化采供有限公司

浙江澳托美克船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诸暨市润滑油有限公司

绍兴正大光明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汉翔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灵龙管业有限公司
绍兴东方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绍兴市金美格纺织品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

-

21,695,450.95

4,893,925.39

50,000,000.00

7,083,075.73
6,450,000.00
16,849,989.01
1,667,734.51
566,426.54
109,206,602.13

利息

2,938,690.69

1,358,410.20

1,363,424.32

16,545,655.51

659,844.15
583,012.99
4,731,375.08
20,717.36
835,166.84
29,036,297.14

垫付费用

-

-

-

93,590.00

45,369.00
45,976.00
98,006.00
30,588.00
14,465.00
327,994.00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其中
保证情况

李海卫、金枝

丁文龙、苏益娟、丁斌、林燕

徐韡、徐锦江、裘淑贞、李凡、金华市锦球百货有限公司
浙江雷邦实业有限公司、诸暨市润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
江润利投资有限公司、何利云、张佩秀
曹县汉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正文、葛成嫣
曹县汉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正文、葛成嫣
诸暨泰诚管业有限公司、殷吉龙、吕小萍
张小根、丁丽娟
林涛、陆清蓉

质押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抵押情况
陈才强名下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08号3号楼1单元9-1号、9-2号、9-3号、9-4号、9-5号、9-6号、
9-8号、9-9号、9-10号的房产抵押
杭州临安五交化采供有限公司名下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钱王商务大厦101号的房产抵押、苏益娟名下位
于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江桥路52-2的房产抵押
裘淑贞名下位于金华市八一北街567号B幢5层商业房产抵押

何利云、张佩秀名下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滨江南路5-1、5-2、5-3号的房产抵押

曹县汉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山东曹县钱塘江中路路北汉光购物中心3-4层的商铺抵押
曹县汉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山东曹县钱塘江中路路北汉光购物中心3层的商铺抵押
诸暨泰诚管业有限公司名下诸暨市浣东街道双桥村（绍大线南侧）土地使用权抵押
无
无

所在地

重庆

杭州

金华

绍兴

山东
山东
绍兴
/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证券化不良贷款处置公告
交诚 2020 年第二期不良资产证券化信托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的 9 户

企业债权,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接受委托，拟对《债权清单》所
列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支付价款并承担购买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
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陆经理、吴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83881、89914578
电子邮件：lu.k@bankcomm.com、wuzhifeng@bankcomm.com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谢经理，0571-87216309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剧院路1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2024年3月20日
债权清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24年2月28日 单位：人民币元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证券化不良贷款处置公告
交诚 2022 年第三期不良资产证券化信托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的 6 户

企业债权,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接受委托，拟对《债权清单》所
列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支付价款并承担购买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
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陆经理、吴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83881、89914578
电子邮件：lu.k@bankcomm.com、wuzhifeng@bankcomm.com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谢经理，0571-87216309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剧院路1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2024年3月20日
债权清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24年2月28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债务人名称

浙江东风齿轮有限公司
浙江万象花卉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茂华实业有限公司

绍兴中金豪生大酒店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荣邦家居广场有限公司

绍兴昌丽家私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

14,428,799.53
6,946,184.00
3,579,113.85

3,565,691.66

110,000,000.00

45,719,262.50

184,239,051.54

利息

4,171,425.76
3,201,148.75
1,872,675.46

2,586,599.96

16,934,003.71

7,095,920.09

35,861,773.73

垫付费用

20,000.00
20,000.00
-

50,000.00

99,994.96

77,067.60

267,062.56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其中
保证情况

浙江东风齿轮厂、浙江万象花卉股份有限公司、徐慧敏
浙江东风齿轮有限公司、周建桥、温桂花
浙江东风齿轮有限公司、陈小华、金华茂华置业有限公司、陈盼、张心怡
金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金晖贸易有限公司、浙江金越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浙江金晖置业有限公司、徐宝金
绍兴昌丽家私有限公司、浙江昌丽家居有限公司、浙江昌丽商贸集团有
限公司、尉岳昌、沈美丽

浙江绍兴荣邦家居广场有限公司、浙江昌丽家居有限公司、浙江昌丽商
贸集团有限公司、尉岳昌、沈美丽

质押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抵押情况
浙江东风齿轮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华市婺城区秋滨街道新宏路898号联合厂房二号的机器设备抵押
无
无

无

浙江绍兴荣邦家居广场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绍兴市二环北路78号05室（第一层）、04室（第二层）、05室（第
二层）、303、304、305室（第三层）的商业房产抵押
绍兴昌丽家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绍兴市二环北路80号03室（第二层）的商业房产、浙江绍兴荣邦家居广
场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绍兴市二环北路78号04室（第一层）的商业房产、沈美丽名下位于君悦大厦1905室
的办公房产抵押

所在地
金华
/
/

/

绍兴

绍兴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吴超云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吴超云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各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签署日期：2024年3月14日），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
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及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吴超云。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吴超云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

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吴超云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
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吴超云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
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超云

2024年3月20日
联合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4年2月26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 2024 年 2 月 26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吴超云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
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浙
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

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累计

原债权方

中信银行

主债务人
名称

浙江乐腾安全防护
装备有限公司

担保人
名称

瑞安市鸿华箱包有限公司、林聪、
陈建红、潘道波

抵（质）押物

/

账面本金余额

150.00

150.00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197.11

197.11

账面本息合计

347.11

347.11

代垫费用
（款项）余额

0

0

备 注

1、利息计算截至主债务人浙江乐腾安全防护装备有限公司破产案件裁定受理之日；
2、主债务人浙江乐腾安全防护装备有限公司破产程序已终结，现已注销。

根据杭州懋光实业有限公司与屠丛峻（330104198608113518）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屠丛峻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

（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依法转
让关于浙江文杰贸易有限公司、浙江亚太染织有限公司、浙
江为民纺织有限公司、浙江新为民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汇力
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等相关债权即（2013）绍越商初字第
1792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全部权利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屠丛峻作为上述债权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

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屠丛峻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
文书确定的义务。

杭州懋光实业有限公司 屠丛峻
2024年3月20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2024年4月20日至2024年4月21

日：9 点 30 分至 12 点 30 分＋14 点至 17 点（延时除外）在宁
波市北仑区海天文体中心剧场报告厅举行公开竞价拍卖
会，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宁波市北仑区戚家山街道东海路
南、戚家山联合路的中南悦府小区内758个停车位产权，保
证金：1000元/个。（详见拍卖清单）二、拍卖方式：有保留价
的增价现场拍卖方式。三、竞买资格：仅限中南悦府小区
业主（产权登记人），最终报名资格由本公司确认。四、标
的咨询、看样：即日起可自行看样或提前与拍卖公司联系
看样，集中看样时间：2024 年 4 月 13 日-14 日（上午 9：

30-10：30）。五、保证金交纳及报名登记：符合要求的竞买
人须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 16：00 前将保证金汇入到本公司
指定账户（户名：浙江天一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招商银
行宁波文化广场支行；账号：999002457010901）；并凭进账
单，身份证明和相关证明文件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 16:30 前
到本公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同时，本公司将于 2024 年 4
月 20 日、21 日于北仑区中南悦府物业会议室设点，办理现
场 报 名 登 记 。 六 、联 系 方 式 ：咨 询 电 话 ：15336635152
0574-27821122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百丈东路 2368 号

（宁波海逸大酒店二楼203）详见拍卖会专场资料
浙江天一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浙江诸暨神鹰贸易有限公司：

现本单位已将对贵方的（2019）浙 0681 民初 14551 号
民事判决书项下全部债权，包括本金、利息、迟延履行金等

所有权益，依法转让给杨柳芳（电话：13506853330），请贵
方向杨柳芳履行对应义务。

特此通知!
函告人：浙江日森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0日

债权转让通知


